	本期委員發言紀錄索引

	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第20次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修正第四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１５）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游　顥、張啓楷、范　雲、沈伯洋、
陳培瑜、林楚茵


	立法院組織法修正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５－７５）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沈伯洋、張雅琳、吳思瑤、吳秉叡、
郭昱晴、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林月琴、李坤城、林楚茵、李柏毅、
徐富癸、范　雲、蔡易餘、陳亭妃、陳俊宇、黃　捷、陳秀寳、王正旭、
賴瑞隆、鍾佳濱、王義川、莊瑞雄、黃秀芳、牛煦庭、羅美玲、洪孟楷、
陳培瑜


	藥事法增訂第二十七條之三條文；並修正第二十七條之二、第四十八條之二、第八十條、第九十四條、第九十六條之一及第一百零六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７５－１７２）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陳昭姿、林倩綺、羅廷瑋、王正旭

	藥害救濟法修正第三條及第二十八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７２－２０２）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林倩綺

	
	

	
	




